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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念篇

一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产品概念

     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

商品来源于某地区，该商

品的特定质量、信誉、或

者其他特征，主要由该地

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

素所决定的标志。

地理标志产品，是指产自特定地

域，所具有的质量、声誉或者其

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

然因素和人文因素，以地理标志

进行命名的产品。地理标志产品

包括： 

（一）来自特定地域的种植、养殖产品；

（二）原材料全部来自特定地域或者部分来自其他地域，并

在特定地域按照特定工艺生产和加工的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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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品类

��陆河⻘梅 陆河⽊⽠

⻢坝油粘⽶ 连南瑶⼭茶油

粮油类

凤凰单丛 英德红茶

茶叶类

  地理标志产品主要分为果品

类 、 蔬 菜 类 、 粮 油 类 、 茶 叶

类、酒品类、畜禽品类、水产品

类、食品类、中药材类和综合

类。

⻁噉⾦针菜

蔬菜类

二、身边的地理标志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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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什么样的产品才是地理标志产品?

地理标志构成

的主要要素。
01

02

03

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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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特定品质

地理名称或者
其他可视性标志

具有独特的人文因素

具有独特的自然因素

历史悠久，知识度高

河源⽶粉

食品类

九江双蒸酒

酒品类

水产类

⽩蕉海鲈

中药材类、其他综合类产品

化橘红 泗纶蒸笼

畜禽肉类

清远鸡 桥头⽯⼭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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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地理标志的申报流程（6步骤）

材料申报
申报主体（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
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机构或人民政府认定
的协会和企业提出，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）

省局初审
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初审后，将初审结
果、申报材料及公函报国家知识产权局。

形式审查
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形式审查，审查合格的，
发布受理公告；审查不合格的，书面通知申
请人不予受理。

1

2

3

受理公告 形式审查合格的，发布受理公告，自受理
公告发布之日起2个月为异议期。

技术审查 异议期满无异议的，进入技术审查阶段。

批准公告 技术审查合格的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地
理标志产品保护公告。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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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篇
四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

（一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电子受理平台（地

址： l ）http://dlbzs .hizhuanli.cn:9000/

04



（三）申请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

4、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生产者协会或者保护

申请机构作为申请人的文件；

5、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初步审查

意见；

6、产品的技术标准或者管理规范；

7、产品的检验报告；

8、产品质量特色与产地自然或者人文因

素之间关联性的证明材料等；

9、产地范围内使用专用标志的生产者列

表。

1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请求书；

2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要求；

3、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的产地范围建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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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产品名称；

2、产地范围；

3、产品描述；

4、质量要求，包括生产加

工工艺和感官、理化指标等

质量特色；

5、关联性，产品质量特色与

产地自然、人文因素之间关

联性的描述；

6、作为专用标志使用管理机

构的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

信息；

7、检测机构信息。

（四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要求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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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篇

      一、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

     地理标志产品名称或者专用标志的使用，是指

将产品名称或者专用标志

用于产品、产品包装或者

容 器 以 及 产 品 交 易 文 书

上，或者将产品名称或者

专用标志用于广告宣传、

展 览 以 及 其 他 商 业 活 动

中，用于识别产品产地来

源或者受保护地理标志的

行为。

其 他 单 位 或 者 个 人

未 经 申 请 不 得 擅 自

使 用 受 保 护 地 理 标

志 产 品 名 称 或 者 专

用标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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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地理标志发展历程基本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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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三、国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流程

1、生产者提交申请：生产者提交申请，当地知识

产权管理部门出具核验报告，并提交相应材料。

2、省局审核：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进行审核。

3、省局公告：省局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发布核准

公告。

4、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审查：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将相关材料

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，国知局对备案材料进行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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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

用标志的生产者出现下列情形

的，生产者可继续使用专用标

志。

1、企业法定代表人变化。

3、商标变化

2、企业注册地址变化，但仍在

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地域范围内。

     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

用标志的生产者出现下列情形

的，生产者应在该情形发生之

日起6个月内，持有关文件向

当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变

更申请，按照专用标志审核批

准程序办理变更事宜。

1、企业名称发生变化。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发生变

化。

四、专用标志变更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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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专用标志注销流程

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出现下

列情形的，生产者应注销专用标志。

六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合法使用人包括下

列主体

1、企业吊销、注销、不在存续的

2、未按相应标准、管理规范或

相关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的

3、2年内未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

上使用专用标志的

（一）经公告核准使用地理标志

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;

（二）经公告地理标志已作为集体

商标注册的注册人的集体成员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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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作为集体商标、证明商

标注册的地理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，应

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。国外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专

用标志的，应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

注经销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图样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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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

志的，应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地理

标志名称，并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所

执行的地理标志标准代号或批准公告号。

九、作为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的地

理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，应同

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该集体商标

或证明商标，并加注商标注册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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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

图可按比例缩放，标注

应清晰可识，不得更改

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、

构成、文字字体、图文

比例、色值等。

十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在国家

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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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采用

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标示方法有：

（一）采取直接贴附、刻

印、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

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

在产品本身、产品包装、

容器、标签等上;

（ 二 ） 使 用 在 产 品 附

加 标 牌 、 产 品 说 明

书、介绍手册等上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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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。

（三）使用在广播、电视、公开发行的出版

物等媒体上，包括以广告牌、邮寄广告或者

其他广告方式为地理标志进行的广告宣传;

（四）使用在展览会、博览会上，包括在展

览会、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

志的印刷品及其他资料;

（五）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于电子商务

网站、微信、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二维码、

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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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责任篇

一、不给予地理标志保护的情形：

（一）产品或者产品名称违反法律、社会

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；

（二）产品名称仅为产品的通用名称的；

（三）产品名称为他人注册商标、未注册

的驰名商标，误导公众的；

（四）产品名称与受保护地理标志的产品

名称相同，导致公众对产品的地理来源产

生误认的；

（五）产品名称与植物品种或者动物

育种名称相同，导致公众对产品的地

理来源产生误认的；

（六）产品违反安全、卫生、环保的

要求，对环境、生态、资源可能产生

危害的；

（七）外国地理标志产品在所属国或

者地区被撤销保护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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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
处理：

（一）通过使用产品名称或者产

品描述，使公众误认为产品来自

受保护地理标志产品产地的；

（二）未经批准擅自在产品上使

用专用标志的；

（三）在产品上使用与专用标志

相似的标志，使公众误以为是专

用标志的；

（四）销售上述产品的。

三、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予以制止，并根据情节给予警

告、罚款等行政处罚。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
    产
品

质
量

法

（一）在产地范围之外的相同或者类

似产品上使用受保护地理标志产品名

称构成侵权；

（二）销售上述产品的；

（三）致使地理标志产品达不到其质

量要求、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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